附件：

包头市生活垃圾处理补贴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包头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高效运行，促进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4〕1013号），结合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运行现状、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需要，特制定包头市生活垃圾处理补贴标准，具体如下:

一、补贴依据

《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3〕115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17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

二、补贴范围与对象

补贴范围:包头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不包括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理等项目。外五旗县区可参照执行。

补贴对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主体，补贴具有普适性;补贴支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其质量和产出（服务）效果达到合同或政策要求为前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主体须加强成本控制，提高服务效率。

三、补贴控制标准

实际运营补贴不能高于本补贴控制标准。以特许经营模式实施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运营补贴费价格通过公开竞争方式确定，后续运营补贴费价格的调整应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按照成本绩效分析结果协商后确定。

其他垃圾（流化床工艺）处理补贴最高不超过83.65元/吨(不含收运);

其他垃圾（炉排炉工艺）处理补贴最高不超过170元/吨(不含收运)；

其他垃圾（填埋工艺）处理补贴最高不超过50.66元/吨(不含收运)。

补贴控制标准将根据国家、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政策要求，以及我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运营成本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四、资金渠道

包头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运营补贴资金由包头市财政局统筹安排,白云区、土右旗、达茂旗、固阳县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运营补贴资金由各旗县区自行确定。

